醴陵市档案史志局
2016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 
一、部门职能职责
档案史志局是市人民政府授权主管全市档案史志工作的组成部门，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。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和株洲市有关档案工作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；拟订全市档案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拟订全市档案工作制度和业务标准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负责全市各级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档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，查处全市档案违法案件。

（三）负责全市档案和已公开现行文件的接收、征集、整理、保管和提供利用；监督全市档案文件的销毁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全市档案史志资料的编研、出版、公布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全市档案课题研究；负责档案科研成果的评审、推广和应用。

（六）负责全市档案人员的教育培训；会同有关部门，承担全市档案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的有关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全市档案信息网络建设；负责全市档案统计分析和档案信息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。

（八）承办市委、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 部门收支概况
2016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是局机关本级预算单位。收入包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收入，又包括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等收入；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归口管理的医疗保障、离退休等经费。本部门没有二级机构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309.92万元。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67.71万元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24万元，上年结转18.21万元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309.92万元。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81.9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.27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6.74万元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19.07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其中机关行政运行经费65.8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日常运转。
2．重点专项支出：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73万元，上年结转17.85万元。是指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其中《醴陵年鉴》出版发行45万元，机构改革、乡镇区划调整、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等档案接收30万元，《株洲党委工作纪事》3万元，房屋改造维修12万元，《乡镇简志》0.85万元。
（三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：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27万元，比上年减少2.62万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7.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.67万元，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.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95万元；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行驶公里数减少，节约了油料费。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3.5万元，培训费1.5万元。
